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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平市促进区域总部企业发展扶持办法 

(2018年修订)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鼓励企业在开平市设立区域总部，增强县域

经济发展后劲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区域总部企业是指在开平市辖区

内注册登记但生产经营业务不全部在开平市辖区内，并实行

财务集中核（结）算、商品汇总调拨、统一汇总在开平市纳

税的独立法人。其区域总部企业投资或授权管理和服务的企

业不少于 3家，其中企业投资或授权管理和服务的外地企业

不少于 2 家。 

第三条 市科工商务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

市税务局为市促进区域总部企业发展领导小组成员单位。领

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科工商务局，负责对区域总部企业的资

格认定、企业申请资金扶持的审核、上报工作。 

 

第二章  申请条件 

第四条 区域总部企业符合下列全部条件的，可申请资

金扶持： 

1、在开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和税务登记，并承诺 5

年内不迁出开平市辖区； 

2、年度在开平市实际缴纳的“两税”（即增值税、营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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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及企业所得税，下同）达到 300 万元或以上； 

3、诚信经营、依法纳税，无欠税欠费等不良记录。 

第五条 申请扶持的企业应提交以下资料： 

1、区域总部企业认定文件和《开平市区域总部企业发

展扶持资金审批表》； 

2、企业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； 

3、下属机构名单（附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和隶属关

系证明）； 

4、税务部门出具的总部企业上年度的纳税证明，并附

企业纳税情况明细表； 

5、年度审计报告、验资报告或其他相关证明文件； 

6、区域总部企业与市科工商务局签署的承诺 5 年内不

迁出开平市辖区的承诺函原件。 

 

第三章  扶持措施 

第六条 对“新企业”的扶持 

1、2019 年 1 月 1 日后在开平市设立总公司的区域总部

企业为“新企业”； 

2、在开平市 “两税”年度纳税总额 300 万元或以上的

新区域总部企业，每年按市库留成部分的 50%给予资金扶持； 

3、新企业产生的市库税收实行专项管理，由镇（街）

全额留成，不按现行镇级财政管理体制分成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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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对成功引进区域总部企业的个人或单位，由镇制定

相应的管理办法，每年按该企业当年“两税”纳税总额市库

留成部分增量的 5%给予奖励； 

5、新企业产生的市库税收不计入市下达镇的公共财政

预算收入任务，并在镇财政公共预算收入任务指标考核时，

剔除此项市库税收。 

第七条 对“原企业”的扶持 

1、2019 年 1 月 1 日前在开平市设立的区域总部企业为

“原企业”； 

2、区域总部企业（总公司）“两税”纳税总额在 300 万

元或以上的，每年按档次按比例给予资金扶持： 

（1）300 万元<“两税”纳税总额≤500 万元，按市库

留成增量 40%的比例给予扶持； 

（2）500 万元<“两税”纳税总额≤1000万元，按市库

留成增量 50%的比例给予扶持； 

（3）“两税”纳税总额>1000 万元，按市库留成增量 60%

的比例给予扶持。 

第八条 对区域总部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，按市有关引

进高层次人才的规定给予补贴或奖励。 

第九条 符合江门市人民政府“江府〔2008〕45 号”文

件关于“缴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比上年增加 25％以上”的

规定，已获该项奖励的企业不再重复给予扶持和奖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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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申请程序及资金安排 

第十条 申请扶持或奖励的程序 

（一）申请资格：尚未认定区域总部企业资格的企业每

年 5月向市促进区域总部企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交企业

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以及下属机构名单

（附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和隶属关系证明）等有关资料，

申请区域总部企业资格。由市促进区域总部企业发展领导小

组办公室听取市区域总部企业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意见后确

定区域总部企业资格。 

（二）申请扶持： 

1、具备区域总部企业资格的企业每年 6 月申请，按本

办法要求向企业注册地的镇（街）、翠山湖管委会提交申请

材料； 

2、由企业所在地的镇（街）、翠山湖管委会对企业提交

的申请材料加具审核意见送市促进区域总部企业发展领导

小组办公室复审； 

3、由市促进区域总部企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听取市

区域总部企业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意见，形成审核意见报市政

府审批。 

（三）申请奖励：对成功引进区域总部企业的个人或单

位，奖励资金由镇（街）、翠山湖管委会提交书面申请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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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市政府审批。 

第十一条 对区域总部企业的扶持资金和引进区域总部

企业的奖励资金，按以下原则承担： 

1、新企业：由属地镇（街）、翠山湖管委会承担，市财

政统一拨付； 

2、原企业：按财政管理体制规定的税收分成比例，由

市财政与镇级财政共同承担，市财政统一拨付。 

第十二条 资金拨付的程序 

（一）市促进区域总部企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市

促进区域总部企业发展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审核意见报市

政府审批； 

（二）市财政局按照市政府审批意见，将扶持奖励资金

全额直接支付给享受扶持或奖励对象。 

（三）镇级负担的款项由市财政局年终与相关镇（街）、

翠山湖管委会通过往来结算。 

 

第五章 监督管理 

第十三条 企业要如实提供材料，如发现弄虚作假行为，

经查证属实取消其资格。被取消资格的企业，其享受的有关

优惠政策相应终止。市政府视情节轻重，采取停止拨付扶持

资金、追偿资金及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等措施。 

第十四条 企业若发生更名、重组等重大变更事项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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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及时书面报市促进区域总部企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备

案。 

第十五条 企业不能重复享受本政策以外的本市同类优

惠扶持政策。  

 

第六章 附则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科工商务局和市财政局负责解

释。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8年 9月 1日起实施，暂定五年。 

 

 


